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洁净采样车招标参数

1、洁净采样车适用于药物制剂（无菌制剂除外）原辅材料的采样、根据 GMP 标准要求制作，同时

使用的电动元件符合 GB1497—85（电动安全标准）；符合 GB—19l（包装标准)的规定

洁净采样车技术要求：

2、正常工作条件：温度：5℃～40℃

3、外观：采样车箱体为不锈钢材质或钢板箱体，装饰帘子,光滑、垂直，无损伤现象。

4、脚 轮：灵活可靠。

5、照 明：平均光照明度不得小于 300LX。

6、净化级别：百级。

7、平均风速：0.4±20%(可调)

8、振 动：在风速达标范围内，采样车机架 X、Y、Z 三个方向振幅≤3μm。

9、承 重：底部承重≥250KG

10、洁净等级：百级

11、外形尺寸（L*W*Hmm）：680*680*1410（±10mm）

12、工作区尺寸（L*W*Hmm）：600*680*700（（±10mm）

13、电源 ：220V 50Hz；电机功率(KW)：≤0.12；照明灯功率(KW) ：≤0.02；相对湿度：≤80%

大气压力：86～106KPa；噪音：不大于 65db（A）

可倾式夹层锅招标参数

1.可蒸、煮、浸提、浓缩中药，也可用于制作蜜丸中的炼蜜。

2.由锅体、可倾架体、温度控制系统、电加热系统、传动装置、配电箱、锅体翻转系统

等组成。

3.容积：≥200L；内胆直径（mm）：800（±10mm）；外胆直径（mm）：900（±10mm）

站边高度（mm）:150（±10mm）

4.内外胆厚度（mm）：内胆 ≥3mm 外胆 ≥3mm

5.锅体材质：SUS304

6.设计压力：内胆常压，夹套常压，最高工作压力：内胆常压，夹套常压，

设计温度：内胆≥100℃，夹套≤280℃，工作温度：夹套≤280℃

7.工作介质：内胆：水，油，物料

8.夹 套：导热油

9.加热功率：≤15KW*2=30KW,搅拌功率：≤1.5KW

10.加热管材质：SUS304

11.工作方式：可倾斜式，最大倾斜角 95°

12.外形尺寸：1500*1200*1500mm（±10mm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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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其他商务要求

1.供货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2.供货期限：①非进口产品在合同签订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供货；②进口产品在

合同签订生效后 3个月内完成供货（若采购包中不含进口产品则供应商无需响应②项）。

3.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生效后供应商完成安装调试并验收合格使用 40 天内，成交供应

商向采购人提供相关票据，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的 60%；完成安装调试并

验收合格使用 6个月后，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的 30%；完成安装调试并验

收合格使用 12 个月后，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的 10%。

4.验收：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采购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、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

诺与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；采购人与供应商双方如对服务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

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，由采购人在采购文件及响应文件中按服务要求和技术指标比

较优胜的原则确定该项的约定标准进行验收。

本项目采购人将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按照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

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指导意见》（财库（2016）205 号）的要求进行验收。

5.包装和运输：成交供应商负责货物包装，并承担包装费用。任何由于包装原因导致的

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负责，由此产生的其他损失也由成交供应商承担，并且采购人有权拒

收包装不符合产品。

6.保险：成交供应商需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承担本次货物的保险费用。

7.质量要求：满足行业及国家相关质量要求。

8.质保期：验收合格后 1年及以上。



第 3 页 共 3 页

附件 2

评分细则

序

号

评分因

素

及权重

分

值
评分标准 备注 说明

1

报 价

35%

（主要

评分因

素）

35 分

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

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

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投标人的

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

投标报价得分=(评标基准价／

投标报价)* 35 分*100%

/
共同评分

因素

2

商务、

技术指

标 要

求 50%

（主要

评分因

素）

50 分

技术指标、商务要求低于招标要

求的（负偏离），参数不满足扣

一项 2分，直至本项扣完为止。

专 家 根

据 标 书

参 数 响

应 表 进

行打分

技术类评

分因素

3
服务

10%

售后服

务 10

分

根据投标人承诺的质量保证范

围、时间，本地化售后服务，维

修响应时间，人员培训计划、增

值服务等进行综合分析比较后

进行打分，没有以上内容不得

分。

/
共同评分

因素

4

节能、

环境标

志、无

线局域

网产品

2%

2 分

投标人投标产品中每有一项为

节能产品或者环境标志产品或

者无线局域网产品政府采购清

单中的产品的得 1分，非政府采

购节能、环境标志产品的、无线

局域网产品的不得分。本项最多

得 2分。

提 供 产

品 对 应

的 清 单

复印件，

以《中国

政 府 采

购网》最

新 颁 布

清 单 为

准。

政策合同

类评分因

素

5

投标文

件的规

范性 3%

3 分
按照政府采购的要求制作投标

文件
/

共同评分

因素


